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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 新 贻 与 两 淮 盐 政 改 革
倪　玉　平

（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，北京１０００８４）

　　摘　要：同治七年底至九年初，马新贻出任两江总督，兼理两淮盐政。在任期间，马新贻延续了

曾国藩、李鸿章等人对两淮盐政所进行的相关改革，其寓票于纲、纠偏补漏的做法，虽然在一定程度

上保证了盐课的税收，但却最终消除了旧有的票法精神。可以说，他使得晚清两法盐政改革最终走到

逻辑终点，重新回归到旧有的纲法体制上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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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新贻 （１８２１－１８７０），字谷山，号燕门，别号铁舫，山东荷泽人。道光二十七年 （１８４７）
进士，历任建平、合肥等县知县，庐州府知府，安徽按察使、布政使，浙江巡抚。同治七年
（１８６８）九月，马新贻任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，例兼两淮盐政，成为晚清著名的封疆大吏。
晚清盐政纷繁复杂，经陶澍和陆建瀛先后推行票法，清代的两淮盐法改纲盐为票盐，盐制为

之一变①。自同治三年起，两江总督曾国藩整顿两淮盐法，聚多数散商为少数整商，票法为之一
变；经后任者李鸿章之改行循环票法于淮南，票法制度再变。马新贻接手两淮盐政以来，即着手
进行调整，其相关措施及效果如何？本文即欲以此为例做一简单分析，以求正于方家。

一、寓票于纲

晚清盐政经曾国藩、李鸿章之整顿，自由买卖之票法精神已经基本消失。继任的两江总督马
新贻在前任的基础上推行寓票于纲改革，其实质无异于改票复纲。马新贻还将此办法推广至淮北
盐区，至此，两淮地区变成有票者恃循环制度为恒业，藉票本问题为根据，以垄断两淮盐利，与
纲商之窝本无异，变相复纲，仍蹈专商引岸之覆辙，票法精神消失殆尽。
马新贻接手两淮盐政以来，即着手进行调整。同治七年十二月，新任两江总督马新贻称，瓜

栈详定属七食岸及仪征一岸有商专认之请。上年整轮时既准指买场盐，自为一轮。此次准仍循案
办理，于重照内注明食岸字样，如遇销畅时偶买栈中之盐，仍应于各岸一律归轮，必须买到轮各
盐，方准订交过掣，不准擅买未到轮之盐，以杜抢跌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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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与此同时，马新贻还因场商疲乏，下令运商先行预缴五成盐价。关于预付盐价一事，以前两
江总督曾国藩曾表示，可先付五成，立限凭栈交盐，并表示盐价本运贩应付之项，如垣商资本不
充裕，多付一成之价，即可多收一成之盐，“实至公不刊之论”。马新贻则认为，每年湘鄂西岸及
食盐各岸，尚可运三十四五万引，通泰２０场产数不过四十三四万引，产数之多于销数者，计只
八九万引，合八折上下。如各场各垣皆有八折可销，则所占搁者仅止二成， “岂场商绝无资本，
不应稍有余盐存堆耶”！究其原因，无非是可以抢售甲年之盐，而售及乙年之盐，以致苦难得售
者，乙年犹未售甲年之盐，“不公不平，莫此为甚”。所以，他们建议，非查计额产，派给重照不
可。即确查各场总盐数，分１２个月分别月份划给。如遇畅销，则提给一月，如遇滞销，则缓给
一月，此外不得丝毫通融。惟本年入夏以来，场盐日跌一日，运商几以意外之赢，为固有之利，
“一旦令归绳墨，遵章缴价，必不遂其私愿”①。故惟有严定扣缴之法，使场商无可脱空。
为此，栈商丁光熊等人特制定章程四条：

　　第一条运商缴价。查盐价本运商应付之款，既已在岸领咨来场，久不投局，或投局而久
不买盐者，不知凡几，其为希图杀价可想而知。应由总局按花名册规定半月到总局交一半
银，每引酌拟缴银三两。未到岸者，湘岸以领咨日限两月到岸，鄂岸五十日，西岸四十日，
皖岸一个月。逾限不缴，即将票根扣除，另行招商。

　　第二条场商领价。查从前运商场商私相交易，预付盐价五六七成不等，而场商逾期不
缴，每有脱空倒骗等弊。此次由官预付，必须一领一扣，确有把握。

　　第三条挨次过掣。查刊章二万二千五百引为一轮，内派通属七千五百引，泰属一万五千
引，而通属尖盐与泰属相捋。泰属和盐则数倍于通属，牵扯酌派，难于均匀。上年程前司会
同瓜栈详定章程八条，以盐到先后为断。此次仍照上年定章，以尖盐为一轮，碱盐为一轮，
统以盐到先后为断。

　　第四条按引给重。查瓜盐之堆积，场商之抢售，皆由于各商任意请重，莫可禁遏。亟应
定立发照章程，以免抢运。栈商丁光熊等所议按额派引，未始无见，然产数有丰歉之不同，
煎丁有勤惰之不一，似亦未能核实，自应凭堆派引。而凭堆之法，又虑场官之虚报，垣商之
抢收。
对于丁光熊等人的建议，马新贻表示，虽然钱可预交，但无论如何不能占搁商人的资本太

多，鄂、湘、西、皖各岸，均应自领咨之月起，以半年为限，由总局确查花名引数，及领咨月
分，凡已逾半年限期之商，即令照章预缴盐价３两。未到半年限期之商，谕令到限即缴，违者将
引扣除。如此量予区别，似乎场、运两便。随后，运司瓜栈称，要将预付盐价每引３两改为收钱

５　０００文，“系为便商起见”，马新贻又称：“此后无论钱价贵贱，凡在扬州总局预缴盐价，均应
一律缴钱，以昭画一。”②

同治八年正月，正阳督销局知府王治覃又称，因商贩有谓公行不便者，遂令各归各行买卖，
但由公行成交立票，委员监盘。公行为杜弊恤商而设，乃行之积久，商贩不以为便，应请即行停
撤，“免为行户假托、商贩藉口”，故申请将正阳关公行裁撤，亦立即得到马新贻的批允③。
在淮北仿效淮南寓票于纲后，运盐的数额也随之改变。天长一岸原额４　９０４引，前商王天锡

认办时，照额先办五成，后来储姓盐商接认，照案办理。上年十二月，经饬查江甘各岸实销盐数
颇旺，科则又轻，难保无侵灌情弊，故应立即增加引数，以杜取巧。据运司李元华详据筹销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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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盐务署编 《清盐法志》卷１２０ 《两淮二十一·运销门十一·配运》，民国九年刊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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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盐务署编 《清盐法志》卷１２７ 《两淮二十八·运销门十八·督销六·淮北督销》，民国九年刊本。



等禀称，查该五岸原定额引江甘２６　７１０引，除一半融楚外，计留运食盐１３　３５５引，高宝２　５００
引，天长２　４５２引。现在盐商储丰裕于同治六年十月接认，禀明查照前商定章办理，均未照额运
足，综核近三年来销数，江甘约在１１　０００－２　０００引不等，高邮约在２　８００－２　９００引不等，宝应
约在１　２００－１　３００引不等，天长约在３　５００－３　６００引不等，“是销数逾于认数”，自应分别酌中加
引，以杜趋避取巧之弊。所以决定定江都、甘泉两县１万引，高邮２　５００引，宝应１　０００引，天
长３　５００引，共凑为１７　０００引，较之原认１０　７００余引，增加了６　２００余引。马新贻还特别批示，

先行暂定引数后，“如果销数仍溢，应与天长再行逐渐酌增，以冀规复旧额”①。

由于马新贻在淮北也实行 “循环给运”，票盐名称虽在，实质上已是纲法的复旧，“大利尽归
于商，而司鹾政者反不得操进退盈缩之权”②。

二、积极补漏

同治八年二月，马新贻主动奏请撤裁旧有的两项厘捐。此前，皖省清江两处前因军需紧要，
“曾饬淮商按额捐钱”，其中以每引２００文作为皖营军饷，２００文作为清淮防费。此项厘捐例入淮
南造报钱款项下造报。不过，因此两项捐款之开征，“维时因军务吃紧，劝捐协济，原系必不得
已之举”，各商勉力输将，已经有些年头，“实已异常竭蹶”。到了现在，因为捻军已平定，“中原
底定，皖省及清淮各军逐渐遣撤，饷项藉可稍纾”，尤其是淮南盐商困穷不堪，岸销疲滞，故他
奏请对淮商 “不可不酌轻成本，略示体恤”。经过和漕运总督张之万、署安徽巡抚吴坤修的往返
函商，他们决定自本年正月起，将漕皖两捐停止收解，所减之收数，全部用于补贴运贩场商③。

同治九年二月，在奏报淮南盐场同治八年上半年所征收盐税时，马新贻特意奏指，此次所收
盐课 “较历届收数略形短绌”，其原因在于湖北和江西两省 “同时患水，销数因之阻滞，收数自
难充盈”。但在此天灾之外，马新贻还指出，湖北盐斤之销售不佳，也在于湖北一带食盐销售
“疲滞依然，因由川私充斥，未能全然禁堵”。此前，他曾咨请湖北当局调拨防勇，在扼要地方派
兵驻扎，帮同盐局进行缉私，“颇称得力”。唯因现在 “防兵时有更调，私贩即乘间窥伺旱路之
私，地广人杂，须邻省帮同协缉，每患呼应不灵”。所以他再次奏请由湖北当局 “严饬驻防各营，

会同督销局认真缉私，期于裕饷疏引，两有裨益”④。

盐政是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同治八年五月，因为同治皇帝大婚在即，户部奏请拨淮盐厘银

２０万两，以备皇帝大婚典礼之用。马新贻得到消息后，随即凑足银两。他奏称：“淮南盐厘以供
应淮军月饷为大宗，其余鄂局所收有汇拨陕省之饷、湘局所收有协济湘省之饷。”由于淮盐的大
头是用于淮军饷需，故马新贻和湖广总督李鸿章多次函商，最后决定 “由后路粮台在于向解淮军
月饷项下，自六月起每月抽拨银二万两抵解京饷”。当然，淮军军饷本就不宽裕，因此一旦凑足

２０万两之数后，“仍将盐厘拨归淮军月饷，以符原案”⑤。

马新贻寓票于纲的做法，必然会带来新的问题。同治八年三月，两淮盐运司方濬颐称，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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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盐务署编 《清盐法志》卷１２６ 《两淮二十七·运销门十七·督销五·江甘食岸》，民国九年刊本。

财政部盐务署编 《清盐法志》卷１２４ 《两淮二十五·运销门十五·督销三·西岸督销》，民国九年刊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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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、西、皖四岸，运商循环额引，经过曾国藩与李鸿章的先定、改定，“意美法良，诚为至当”，
乃办理未久，各商贩纷纷禀请更名，大都先系全本，继思分伙，亦有始用伙名请运，后复改归本
商本名者。此种情形，更名之后，原足以昭核实，但其中亦有不知顾忌，以票牟利，旋买旋卖，
更而又更，“致有循环之名，转失循环之实”。前经核议，必须实非卖票、情理可原者，准于开纲
时取保更名，于册内注明，第二次环运不准复请更易。而且，当时李鸿章还特别强调，凡更名之
商，只准于开纲一月之内上报备案，迟则一概不准。嗣后虽初定循环之时，各商贩或纠资合运，
或合伙出名，其更名之事，均属情有可原。现在鄂岸已环运１次，湘岸、皖岸各已环运２次，西
岸更是已环运３次，其中应行更改名商历数次环运，自必早经分晰清楚，“乃各商仍请更名不已，
难保无卖票顶替情事”。考虑到环运章程，原欲 “收散漫而归于齐整，由票法而渐复纲规”。似此
每纲必更直以引票为射利之具，因而借票争控之案层见叠出， “转为商累”。现在鄂、西、皖三
岸，业经先后禀请开纲，而赴局禀更存记之商已不下数十户。若不重申禁令，明定章程，将更而
又更，伊于胡底！所以他决定，要将更名之案永远停止。当然，各岸运商不皆尽在扬城，若遽令
停止更名，似嫌太骤，应分别办理，以昭公允。故除鄂、西、皖三岸新纲环引已据各商呈请更
名，由局查核详请外，其余各商如实有应更原委，仍请照旧限一月内呈明。至三岸下纲环引及湘
岸戊辰春秋两纲，如有应更之商，请限两个月呈明核办。这也得到马新贻的批准①。
取消验资之法后，旋因小逻堡堤工需款甚巨，盐商借机要求独断盐利之权。同治八年九月，

据署海分司许宝书称，淮北票贩久营盐业，自同治三年曾国藩厘定新章后，“元气稍舒”。但利之
所在，趋之若鹜，验资之法生，结果携资之人，“率皆外来之户，仅图卖号之利”，即如本年之验
资，流弊极大，不特票贩借资认利，成本加增，新商得引之后，亦大多抬高引价，“卖号而不办
盐，甚有携挟厚赀，专放重利，旬日获利数千两者”，此自然系利归中饱之现象。淮北盐商要求
按实运花名册引数，将来年接运正额派分。为此，他们公同筹议，共同捐银３０万两，以供小逻
堡堤工之需。报效之银，分为两批交纳，先交现银一半，另一半则随课完缴。对于此次报效，
“不敢仰邀奖励，惟恳将前奉批准循环转运章程恩赐，查照现运花名引数”，“准予递纲循环，免
再按纲验赀”，希望朝廷能予以永久特权，以后不再滥招新商。当然，如盐商有误运误课之事，
则不在此例，仍可随时补充。这一点得到马新贻的同意，至九年二月，马新贻上奏了相关事宜：
“北鹾收效之捷，全在删除溢引”，盐无壅积之虞，商获转输之益。惟盐务向为利薮，销路一畅，
盐商往往趋之若鹜。近年来每值开纲之进，苦于商多额少，不得不验明赀本，减折派运。唯此中
弊窦，颇难枚指，故自己上任之初，即与年曾国藩面商，停止验赀之法，就旧纲花名，准其承运
新纲，试办年余，商情称便。此次兴修运河堤工，各票贩踊跃输捐，尤著成效。故经过讨论，嗣
后应责成原运各贩，“循环转运，以清弊源而垂久远”②。

三、实效与尾声

马新贻的改革不以降低盐价、方便百姓食盐为目的，而是以确保盐税为最高宗旨，故而他的
相关措施及补漏均围绕此而展开。那么，在马新贻在任期间，两淮盐区的税收情况如何？
先来看淮北的情况。据马新贻奏报，淮北癸亥纲盐，遵照定章，起运正额２９６　９８２引，于同

治七年六月十七日开办，因 “道途通畅，销引各岸亦称安详”，所以销盐于同治八年三月初九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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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运司方濬颐 《申报鄂湘西皖运商停止更名文》，同治八年三月，《淮南盐法纪略》卷５ 《循环给运》，同治

十二年刻本。

财政部盐务署编 《清盐法志》卷１１７ 《两淮十八·运销门八·商运四·循环给运》，民国九年刊本。



便将应征课额全数征足，“按章分成解济各营军饷”①。
事后，马新贻还专门奏销，此次癸亥纲销盐，共收正杂课银３７１　５２４两有奇，又收五河、正

阳两卡盐厘钱７７３　３６１千文有奇。此次销盐之所以差不多能提前３个月即全行征足，实因 “捻逆
初平，淮河畅通，盐销较速”。他还表示，“其盐厘向视过盐之多寡，定收数之盈绌”。课限提早，
厘即过课，截止五月、正阳两卡经过之盐为期不足九个月，共收厘钱７７万余串，收数不为不旺。
淮北盐务收数之捷，“全在删除羡余，盐无壅滞”。考虑到目前的进展，马新贻还特意指出，“盐
务向为利薮，销路一通，往往趋之若鹜。近年每值开纲，转苦商多额少，不得不验明资本，减折
派运。而此中弊窦，颇难牧指”②。
在任期间，马新贻还奏报了同治七年下半年 （七月初一日至十二月底）、同治八年上半年

（正月初一日至六月底）淮南盐区征税情况：

类　　别 同治七年下半年收数 同治八年上半年收数

银 （两）

盐课银 ３５２　９６３．４９７　 ２６９　４１１．１０９
鄂岸盐厘银 ３７５　２９６．００５　 ２２７　５９３．１３１
湘岸盐厘银 ２３８　３１１．２０５　８　 ２１０　９１７．０３２
西岸盐厘银 ３２４　７１６．９７９　 ２６２　３１１．６３６
皖岸盐厘银 ８７　９２０　 ６５　７８４
外江食岸盐厘银 ３２　０７１．４４０　８　 １８　３４１．７１８
小计 １　４１１　２７１．１２３　 １　０５４　３５８．６２６

钱 （千文） 内河盐厘钱 １６４　５７５．８８　 ６２　１９５．４８

　　资料来源：《军机处录副奏折》０３－４８８７－００３，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，两江总督马新贻折；《军机处录
副奏折》０３－４８８７－０１９，同治九年二月二十四日，两江总督马新贻折。

显然，同治七年下半年与同治八年上半年两个时间段，淮南征税的情况并不算太理想。关于
前者，马新贻奏称，虽然收数与七年上半年不相上下，但因为七年夏秋时节，楚西各岸同时患
水，“尽成泽国，销市均疲，收数较绌。至邻盐侵渗，仍属充斥”③。对于后者，马新贻则奏称，
所收之数 “较历届收数略形短绌”，原因仍系 “楚、西两岸同时患水，销数因之阻滞，收数自难
充盈”④。
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，两江总督兼盐政马新贻被刺身亡，继任的曾国藩仍然继续马新贻的

政策。十年六月，曾国藩奏称，以前办理两淮盐务，在纲法体制下，富商巨贾各有专业，携赀赴
验者类多业鹾之商，“他人无所希冀”；改行票法后，则官商营弁及富户钱铺人等，一闻盐务验赀
之信，均挟巨赀呈验，迨经得引并不办运，辄即重价卖号，凭空渔利，遂至 “得引者俱非办运之
人，实在办运者转多不能得引”。故从癸亥纲起，即令前纲之商接运后纲，现已仿办四纲。各票
贩于开纲之时，即将课银先缴一半，其余随售随缴，毫无贻误，并在海分司衙门出具包课切结存
案。此后循环转运，按纲清完，“断不致有虞蒂欠”⑤。可见，他再次肯定了马新贻的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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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《军机处录副奏折》０３－４８８６－０１７，同治八年四月二十九日，两江总督马新

贻折。

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《军机处录副奏折》０３－４８８７－０１１，同治九年二月十九日，两江总督马新贻

折。

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《军机处录副奏折》０３－４８８７－００２，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，两江总督马

新贻折。

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《军机处录副奏折》０３－４８８７－０１８，同治九年二月二十四日，两江总督马新

贻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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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国藩因仪征年久失修，难以设栈，故改由瓜洲开横河至七河口设栈。同治十一年冬，六河
口江岸坍塌，两江总督张树声即饬令改复仪征。有人特参奏，他们借机每岁科派银４０余万两，
并加剥费钱４０余万缗，“轻议更张，商民交困”，请立即停止改栈。结果又经新任两江总督李宗
羲查明，“淮南盐栈亲加复勘，仍应改设仪征，以复旧制而利商运，至科派加剥各费，查无其
事”①。连最后一点变革过的痕迹也修正过来。
关于马新贻两淮盐政改革的地位，有学者这样评论：“自此以后，淮北亦继淮南而变相复纲，

两淮票法精神于是完全破坏”［１］，当为确论。可以说，马新贻虽然在任两江总督并兼理盐政的时
间并不长，但经过两年的实践，他却使得晚清两法盐政改革最终走到逻辑终点，重新回归到旧有
的纲法体制上来。至此，晚清两淮盐政的制度已经定型，鲜有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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